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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榮耀的路 ─ 走十字架的路 
許多基督教教師看見了馬太十六章十三至二十節和

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八節的關聯，就是關於基督與

召會以及十字架的路這兩段話 的關聯。要經歷基

督，並將召會建造在基督上，我們需要走十字架的

路。基督是走十字架之路的先驅，先鋒。這是基督

得釋放惟一的路，也是召會用基督建造，並建 造在

基督上惟一的路。 
 
一 基督往耶路撒冷去，受釘十字架的苦並要復活 
    二十一節說，『從那時候，耶穌纔指示祂的 門
徒，祂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和經學

家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關於基督

與召會這極大的奧祕啟示出來之後，基督的釘死與

復活也揭示 了出來。基督要建造祂的召會，就必須

往宗教的中心去，經過釘死並進入復活。在二十一

節，主首次向門徒揭示祂的釘死與復活。在這時之

前，他沒有題過這些事。 主啟示基督與召會之後，

就向祂蒙光照的門徒啟示祂的釘死與復活。這很有

意義。我們看見基督與召會之後，必須豫備好走十

字架的路。你也許不知道甚麼是十字架 的路。走十

字架的路就是不保留己的任何東西。無論你多麼美

好、正直、有用，你都需要被釘死。為著享受基

督，為著建造召會，我們必須被釘死。我們這人沒

有甚 麼應當保留。 
    在二十一節，主耶穌說到祂的釘死與復活。然

而，門徒聽進了釘死的事，卻忽略了復活的事。門

徒聽見主要被殺，卻似乎沒有聽見 祂要復活。然

而，主的確說祂第三日要復活。他們不領會主這段

話，因為他們沒有復活的觀念。他們裏面害怕主耶

穌會被殺。因此，主說到祂的復活時，門徒並不領 
略。今天我們也是這樣。凡和我們觀念相符的，我

們立刻接受；但若有某件事和我們裏面已有的觀念

不符，我們就不接受。有些人不明白，為甚麼我說

話時一再重複 一些事。雖然我一再重複某些事，但

有些人仍然沒有聽進去。我再說，主耶穌雖然說到

兩件事，釘死與復活，但門徒領會前者，卻不領會

後者。 
 

二 撒但藉著彼得天然的觀念阻撓基督 
    二 十二節說，『彼得就拉祂到一邊，責勸祂說，

主阿，神眷憐你，這事絕不曾臨到你。』彼得的話

啟示，天然的人絕不肯背十字架。彼得很勇敢，並

且向主有一番好 心。如果沒有彼得，我們不會得著

這麼多啟示；因著彼得勇於犯錯，我們就得著好些

啟示。在這裏彼得大膽的責勸主，彼得責怪主的時

候，他的表情可能是撒但的表 情。彼得的話－『主

阿，神眷憐你，』聽起來很美好，實際上卻是責

勸。主說祂要被殺，把彼得激怒了。因著他完全在

自己裏面，他的確是責勸主耶穌。 
    在 二十三節，我們看見主的回答：『祂卻轉過

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面去罷！你是絆跌我

的，因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基督

看出，阻撓祂背十字 架的不是彼得，乃是撒但。這

啟示我們，那不肯背十字架天然的人，與撒但乃是

一。當我們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時，我們

就成了撒但，在主完成神定旨的路 上，成了絆跌主

的。 
 
三 藉著否認己並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 
    二十四節說，『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

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

我。』這裏主說到否認己。否認我們的己，就是喪

失我們的魂生命，天然的生命。（太十六 26，路九

25。） 
    在 二十五節，主繼續說，『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

命的，必喪失魂生命；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

必得著魂生命。』在二十三至二十五節，有三件東

西彼此相關，就是 心思、己和魂生命。心思是己的

發表，己是魂生命的具體表現。魂生命具體表現在

己裏面，並藉著己活出來，而己又藉著心思、思

想、觀念和意見發表出來。我們若 不思念神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我們的心思就趁機活動，表現自

己。這就是在彼得身上所發生的。因此，主接下去

的話指明，彼得必須否認他的己，並且不要救他的 
魂生命，乃要喪失他的魂生命。喪失魂生命乃是否

認己的實際。這就是背起十字架。 
(生命读经 48篇） 



擘餅 
壹 主的晚餐的設立 
    在教會中，有一個晚餐是神的兒女要赴的，這一個晚

餐是主耶穌活在地上最末了一夜所設立的，第二天，祂

就被釘十字架。這是主耶穌活在地上最末了一夜所喫的

末了一餐。雖然在復活以後祂也喫，但那是喫也行，不

喫也行，和通常人的喫不同。 
    這 末了的一餐是怎樣的呢？這裡有一段故事的。猶太

人有一個節期，叫作逾越節，記念猶太人從前在埃及作

奴僕的時候，神拯救了他們。神怎樣救法呢？神吩咐他

們各 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在正月十四日的

黃昏，把這一隻羊羔宰了，把牠的血塗在門框門楣上，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要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猶太人從

埃及 出來之後，神就命令他們每一年都當守這一個節

期，以為記念。（出十二 1～28。）所以從猶太人的眼

光來看逾越節，這是一個蒙拯救的回憶。 
    主耶穌將要離開世界的那一晚上，正是喫逾越節羊羔

的時候。當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在喫逾越節羊羔之後，主

立刻接下去設立祂自己的晚餐。主在這裡就是有意給我

們看見，要我們喫祂的晚餐，像猶太人喫逾越節的羊羔

一樣。 
    我 們把這兩件事對照一下：以色列人是被拯救脫離埃

及，所以守逾越節；神的兒女也是蒙拯救脫離世界的罪

惡，所以來喫主的晚餐。以色列人有羔羊，我們也有羔

羊－ 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今天我們已經脫離了世界的罪

惡，已經脫離了撒但的權勢，已經完全歸於神，所以我

們要喫主的晚餐，像猶太人喫逾越節的羊羔一樣。 
    主耶穌在守節之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

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

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

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的赦。』（太二六 26
～28。）這就是主所設立的晚餐。 
    晚 餐是甚麼意思呢？晚餐的意思就是一天的工作已經

完畢，一家人在一起安心的喫一餐，不像喫早餐、喫午

餐那麼匆忙，而是安安逸逸的喫飯，滿有安息的味道。

神的 兒女們喫主的晚餐，也當有這一種的心情，不是在

那裡忙亂，也不是在那裡思想要作這個、要作那個，而

是在神的家裡享受安息。 
    主耶穌設立晚 餐，是在逾越節的時候，所以用的是無

酵餅，（出十二 15，）不是用有酵的麵包。至於馬太二

十六章，馬可十四章和路加二十二章所說的『葡萄

汁』，按原文並沒 有這個『汁』字，牠應譯作『葡萄樹

的產物』或『葡萄樹的果子』。所以我們在擘餅的時

候，可以用葡萄酒，也可以用葡萄汁，只要是葡萄樹的

產物就可以了。 
 
貳 主的晚餐的意義 
一 記念主 -- 主 為甚麼要我們這樣作呢？主說，『你

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一 24。）所

以晚餐的第一個意義是為著記念主。主知道我們會記念

祂。雖然我們所 得著的恩典是這麼大，我們所得著的救

贖是這麼奇妙，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人是會忘記祂的。

初信的弟兄姊妹，雖然剛剛得救，但是稍不小心一點，

也會忘記主的拯 救。所以，主在這裡特別對我們說，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主要我們記念祂，不只因為我們會忘記，也因為主自

己需要我們記念 祂。換句話說，主不願意我們忘掉祂。

祂超越過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倍，祂是一位不知道多大的

主，我們記念祂不記念祂，祂可以不在乎，但是祂說，

『你們應當如此 行，為的是記念我。』這是主降卑祂的

自己，喜歡來得著我們的記念。祂是降卑祂自己來作救

主，祂也是降卑自己來要我們的心，祂也是降卑祂自己

來得著我們的記 念。祂要我們活在這裡的時候不忘記

祂，祂願意我們一個禮拜過一個禮拜的一直活在祂面

前，一直記念祂。好叫我們在這裡得著屬靈的好處。主

要我們記念祂，這是祂愛的要求。因為我們如果不是常

常記念主，常常把主的救贖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很容

易與世界的罪惡調和，也很容易在神的兒女中起爭執，

我們所受的損失就非 常大，所以主要我們記念祂。我們

若記念祂，我們就能得著好處。這也是蒙恩的方法之

一，我們能從這裡面接受主的恩典。(初信造就第十七

篇 擘餅) 
 
========================================== 

           祷告負担 

 

• 为已过感恩節福音聚會接触的福音朋友们祷告並與

他們設立 RSG。 

• 为主日聚会的预备及准时到会祷告。 

• 为个人清晨单独在主面前扎根的生活祷告。 

• 祷告求主祝福,加強並豐富 Campbell 的英語聚會及

吸引得著更多的人。 

• 为青少年服事祷告, 願主使用家庭的聚集, 使青少年

得著牧養。 

• 为法國里昂的聖徒代祷,求主開路使聖徒們能穩定並

堅固在召會中。 

 

报告事项 

• 1/18 ~ 1/25 讀經進度, 马太 15 : 21 ~ 17 : 27。 

• 週二禱告聚會將在劉弟兄家 7:30-9 pm,6:30pm 愛

筵。 

• 每周詩歌：補充本 167“恩主是生命源”。 

• 2009 國際新春華語特會在台灣, 台北, 台大綜合

体育館舉行,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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